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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自资规发〔2022〕50 号

关于提升土地供应前期开发标准和基础设施
配套水平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水务、行政审

批主管部门，各土地收储补偿实施主体、市政公用服务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，深化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提升土地供应前期开发标准和基础设施配套水

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所指土地供应前期开发和基础配套设施，是指保障土

地供应后建设开工所必需的场地平整、道路、排水、供水、供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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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气、供热、通信等基础配套设施条件。

本意见适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，由

政府实施土地储备、供应用于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的土地，

包括依法收回、收购的国有土地，已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

批准手续的土地和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。

二、基础配套设施要求

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和建设项目实际需求，土地供

应前应具备场地平整、通路、通水（供水、排水）、通电等通平

条件。具备条件的区域，应同时满足通气、通热、通信等其他通

平条件。

（一）场地平整

场地平整标高原则上不超过相邻道路标高 20 厘米，山地、

丘陵、坡地等特殊地形除外。地块内无建（构）筑物、农作物、

经济作物、渣土和建筑垃圾等。地块内（含地下）电力、通讯、

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输油、人防工程等设施迁移完毕并办理相关

迁移手续。涉及耕地表土剥离的，应按规定做好相关工作。

收购收回的存量建设用地，按规定可以现状供地的，可保留

供地红线内原有地上建（构）筑物、供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讯、

道路等基础设施。

（二）道路

地块应相邻市政道路（或公路）或有合法通行权的通道通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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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道路（或公路），以满足施工设备与人员进场施工需要；地

块应确定机动车主要出入口方位并在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中落

实；项目建设完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道路（或公路）路网。

（三）供水、排水

明确地块供水、排水（雨水、污水）与市政主干网的接入位

置、供应容量等；做好城市给排水工程规划和实施，满足施工用

水需求；确保项目建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主管网。

（四）供电

明确地块与市政电网接入电源点位置和可用容量等；满足施

工用电需求；确保项目建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主管电网。

（五）供气

具备条件的地块明确地块供气与市政主干气网的接入位置、

供应容量等；确保项目建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主干气网。

（六）供热

具备条件的地块明确项目地块供热与市政主干热网的接入

位置、供应容量等；确保项目建设完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主干

热网。

（七）通信

明确地块内通信与市政主干通信网的接入位置等；确保项目

建设完成后，能顺利接入市政主干通信网。

三、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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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政府、管委会确定的土地收储补偿实施主体负责地块场

地平整，负责申请明确地块供水、排水（雨水、污水）、供电、

供气、供热、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与主干网的接入位置，具备条

件的负责将项目必须的水、电等市政公用管线接至地块红线边界，

负责形成《宗地基础配套设施成果表》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将机动车主要出入口方位纳

入规划条件，按职责负责土地供应条件的审查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地块建设条

件，确保地块具备相邻的市政道路或有合法通行权的通道通达市

政道路。明确（或指导各公营机构）地块供气与市政主干气网接

入位置，明确地块供热与市政主干热网接入位置。

水务部门负责（或指导各公营机构）明确地块供水与市政主

干网接入位置。排水主管部门（水务部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

综合执法部门）负责（或指导各公营机构）明确地块排水（雨水、

污水）与市政主干网接入位置。

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按职责负责土地供应条件的审查，负责在

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中明确地块出入口位置。

通信部门负责明确地块内通信与市政主干通信网接入位置。

供电部门负责明确地块与市政电网接入点位，并按照《关于

将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纳入土地储备成本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济

发改价格〔2022〕152 号）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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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可结合实际，调整优化基础配套设施事项和

职责分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（土地储备机构）要及时将年度土

地储备和供应计划、地块基本信息推送给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、

城乡水务等市政公共设施主管部门。各市政公共设施主管部门指

导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提前谋划，加快推进储备土地市政基础配套

设施的道路、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等工程，实

现供应土地具备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。地块距离现有基础配套设

施较远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周期较长的，应统筹推进基础配套设

施建设和土地供应时序。

土地供应前，各市政公共设施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对基

础配套设施基本情况及接入点详细情况进行认定，明确基础配套

设施是否完善、接入点位，反馈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或行政

审批服务主管部门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服务主

管部门根据反馈情况适当调整土地供应时序，地块达到基础配套

设施要求的进入下步供地流程。

推动完善土地供应前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，提

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质效重要举措，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要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

的督导调度，对工作推进慢的予以通报批评、约谈，确保改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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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有序推进。

本意见试行期两年，适用于全市行政辖区内的土地供应前基

础配套设施建设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市级主管部门。

附件：宗地基础配套设施成果表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济宁市城乡水务局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2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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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宗地基础配套设施成果表
序
号

基础配套
设施事项

牵头部门单位
基础配套设施情况
（接入位置）

1 场地平整
土地收储补偿实施

主体

2 道路通达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

3 机动车出入口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
行政审批服务部门

将机动车出入口方位

纳入规划条件，并在修

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中

落实

4 供水 水务部门

5 排水
水务部门或住房城
乡建设部门或综合

执法部门

6 供电 供电部门

7 供气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8 供热

9 通信 通信主管部门

说明：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，调整优化《宗地基础配套设施成

果表》事项和职责分工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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